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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高級中學附設職業類科學生成績考查辦法 

 
一、本辦法依據教育部 95.7.18 台參字第０九五０一０四九五七B號函┌職業學校學生成績考

查辦法┘暨┌新民高級中學附設職業類科學生成績考查辦法補充規定┘訂定之。 

二、新民高級中學附設職業類科學生成績考查，除法令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辦法辦理。 

三、職業學校學生成績考查，分學業成績及德行成績。學業成績採百分制評定，德行成績採

等第制評定。 

四、學業成績考查之科目及學分數，依教育部所定課程標準或課程綱要之規定辦理。學分之

計算，以每學期每週授課一節或總授課節數達十八節，為一學分。 

五、學業成績考查應參照學生身心發展與個別差異，並依學科及活動之性質，兼顧認知、技

能及情意等學習結果，採擇多元適當之方法，於日常及定期為之。 

六、學業成績考查之方式，分下列三種： 

    (一)日常考查 

    (二)期中考試 

    (三)期末考試 

七、日常考查，每一科目得依其性質酌用下列方法辦理： 

    (一)口頭問答 

    (二)課堂參與 

    (三)演習練習 

    (四)實驗實習 

    (五)作業 

    (六)閱讀報告 

    (七)作文 

    (八)隨堂測驗 

    (九)調查採集等報告 

    (十)分組報告 

    (十一)專題研究 

    (十二)其他 

八、期中考試，除音樂、美術、工場實習、體育得免試外，其他各科目依科目性質及學分數

之多寡，每學期舉行一至三次。 

九、每一科目之日常考查、期中考試、期末考試等三項成績，除課程標準或課程綱要另有規

定外依下列比率合計為學期成績。 

(一)日常考查成績：占百分之四十。 

(二)期中考試成績：占百分之三十。 

(三)期末考試成績：占百分之三十。 

        未舉行期中考試之音樂、美術、工場實習、體育等科目，日常考查成績占百分之七

十，期末考試成績占百分之三十。 

十、學生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之計算，為各科目學期成績乘以各該科目教學學分數所得之總

和，再除以各該科目教學總學分數。學生畢業成績之計算，為在學期間各科目學期成績

乘以各該科目教學學分數所得之總和，再除以修習學分數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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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二項所定各科目學期成績，包括重補修成績。 

十一、學業成績考查以學期為單位，採百分制計分法；其及格基準規定如下： 
(一)一般學生：均以六十分為及格。 
(二)依各種升學優待辦法入學之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女、退伍軍人、僑生、蒙藏

學生、外國學生、重大災害地區學生、原住民及境外優秀科技人才子女：初入學

一年級以四十分為及格，二年級以五十分為及格，三年級以後以六十分為及格。 
(三)依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良升學輔導辦法規定入學之運動成績優良學生：初入

學第一年、第二年以四十分為及格，第三年以後以五十分為及格。 

(四)依國民中學技（藝）能優良學生甄審保送入學之學生：初入學第一年、第二年以

五十分為及格，第三年以後以六十分為及格。 

學生學期成績不及格科目，得採補考或其他方式處理；學期成績不及格科目分數

達下列基準者准予補考一次，否則不得補考。補考缺考者以自動放棄論，不得要求另

行補考。 

學期成績不及格科目補考分數基準如下： 

    (一)一般學生：四十分。 

    (二)及格分數為四十分者：三十分。 

(三)及格分數為五十分或六十分者：四十分。 
學生學期成績不及格科目，得採補考或其他方式處理；其成績依下列規定採計： 

(一)及格者，授予學分，以六十分計，並以六十分登記成績。 

(二)不及格者，不授予學分，該科目成績就補考、其他方式處理之成績或原成績擇優

登錄。 

十二、學期成績及格之科目，授予學分。學期成績不及格之科目，得申請重修；其重修方式

如下： 

      (一)隨班修讀：學生得於修業期限內隨其他班級課程修讀。 
(二)專班重修：重修學生達一定人數者，由學校開設專門班級，讓學生重新修讀，每

一學分不得少於六節。 
(三)自學輔導：重修學生未達前款所定一定人數者，由教師指定教材，供學生自行修

讀，並安排面授指導，每一學分不得少於二節。 
前項各款辦理方式，由各該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定之。第一項各款重修之成績，其

採計方式如下︰ 
(一)重修後成績及格之科目，授予學分，其成績以重修實得成績登錄。 
(二)重修後成績不及格之科目不授予學分，其成績以重修後成績或原成績擇優登錄。 

十三、學期中重、補修成績不論及格與否，均列入該學期學業成績計算，寒暑假重、補修成

績不論及格與否，均列入下一學期學業成績計算，無下一學期時，列入最後一學期學

業成績計算。 

十四、學生於定期考查時，除因公、因病、或因特殊事故不能參加全部科目或部分科目之考

查，報經學校核准給假者，准予補行考試或採其他方式考查之，其成績按實得分數計

算外，其餘超過六十分者，一律以六十分計算。無故缺考者，其成績以零分計算。 

十五、學生缺課除因公、因病或因特殊事故，經學校核准給假外，其缺課節數達該科目全學

期教學總節數三分之一者，不予成績考查，該科目成績並以零分計算。 

十六、學生各學年度上學期學業成績不及格科目之學分數，達該學期修習總學分數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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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下學期得酌予減修五學分。 
前項上學期學業不及格科目成績之學分數，包括補考後之學分數。但不包括重補

修之學分數。 

十七、學生當學年成績不及格科目學分數，逾當學年學分數二分之一者，學校得輔導重讀；

其成績以重讀之成績計算。 
重讀時，學生對於已修習及格之科目得予免修，免修科目原成績列入重讀學期之

成績一併計算。 
學生於重讀時，對於已修習及格之科目，自願申請再次選讀者，該科目成績，就

再次選讀之成績或原成績擇優登錄，不受第一項規定之限制。 

十八、重讀學生當同一年級須再重讀者，申請轉學核准後得申請補考一次。 

          前項補考科目以該學年度第二學期科目為限。 

十九、新生及轉學生入學前，已修習及格之科目及學分，經審查符合課程要求，或經甄試及

格者，得列抵免修；不及格或未修之科目學分，均應重修或補修；其審查、甄試及學

分抵免規定由各校定之。 
轉學生有前條規定之情事者，學校得視該學生之學習狀況，編入適當之年級就讀。 

二十、科目學分之採計及抵免，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科目名稱、內容相同者，可予採計。 

      (二)科目名稱不同、但內容相同或相近，可予採計或抵免。 

      (三)必修科目採計或抵免後不足之該科目學分，得補(選)修該科目，將學分補足。 

      (四)轉學生在原校修習及格之科目與學分，非所轉入學校之必修科目，得列為選修科

目之學分數計算。 

二一、學校對具有特殊才能或發展潛能學生，得辦理學科免修鑑定。經鑑定合格者，得免修

該學科該學期或學年有關之課程或科目，並授予學分，其學科成績以鑑定之分數登錄

之。 
前項學科鑑定規定，由各校定之。 

二二、學生取得之校外學習成就或教育訓練，經審查符合課程規定，或經甄試及格者，得列

抵免修；其審查及學分採計規定，由各該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定之。 

二三、學校得開設或推薦學生赴專科以上學校預修進階專業課程；其辦理方式及成績考查，

由各校協調專科以上學校定之。 

二四、德行成績應考查學生修己善群之美德，考查除成績之評定外，並應以文字評述。 

二五、德行成績之考查，以八十分為基本分數，並由導師綜合學生平時德行表現、出缺席情

形、獎懲紀錄、社團活動、生活競賽等有關資料初評後，提學生事務相關會議審議。 

二六、前條所定獎懲紀錄之獎懲，依下列規定： 
(一)獎勵：分為嘉獎、小功及大功。 
(二)懲罰：分為警告、小過、大過及留校察看。 

學生之獎懲，除應通知學生、導師、家長或監護人外，於學期結束時列入德行成

績計算。第一項之獎懲辦法，由各校定之。 

二七、德行成績之考查，依下列各款規定辦理： 

      (一)依出缺勤考查結果而予以加減分。 

          1.全學期不缺席、不遲到者，加三分。 

          2.曠課每一小時減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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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升降旗無故缺席者每次減 0.5 分，集會無故不參加者每次減一分。 

          4.事假每十小時減一分，遲到每五次減 0.5 分，因喪葬或特別事故准假在一週以

內者不予減分，但超過一週者，其超過部分依事假之減分標準處理。 

          5.病假不予減分，但必須繳交有效之證明，如連續三天以上時須持有校醫或醫師

證明。未繳交證明文件者以事假規定減分。 

     (二)依獎懲結果而予以加減分。 

       1.記大功者，每次加七分。 

       2.記小功者，每次加二分。 

      3.記嘉獎者，每次加一分。 

       4.記大過者，每次減七分。 

          5.記小過者，每次減二分。 

       6.記警告者，每次減一分。 

     (三)依日常表現、團體活動考查，由導師參酌其表現而予以加減分，惟上下以七分為

限。 

二八、德行成績依優、甲、乙、丙、丁等五等第評定之，其成績依下列規定以等第計列： 
(一)優等：九十分以上。 
(二)甲等：八十分以上未滿九十分。 
(三)乙等：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 
(四)丙等：六十分以上未滿七十分。 
(五)丁等：未滿六十分。 
    前項第五款之丁等為不及格；學年德行總平均成績，以該學年度各學期德行成績

平均計算。 

二九、留校察看期間以一學期為原則，學期結束經學生事務相關會議審議為撤銷、延長或改

變環境處分之決議後，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執行。 

三十、重、補修學生及延修學生德行成績之考查，由學校依其修課情形並參酌一般學生之規

定定之。 

三一、學期中重、補修德行成績之考查，列入該學期德行成績之計算，寒暑假重、補修德行

成績之考查，列入下一學期德行成績，無下一學期時，列入最後一學期德行成績計算。 

三二、德行成績列為丁等者，經學生事務相關會議審議後，報由校長核定之結果仍列為丁等

者，應輔導其轉學。 
各校在考評學生德行成績丁等前，應先依相關規定進行適當輔導措施，並通知學

生家長或監護人。 

三三、學生除公假外，其缺課節數達全學期教學總節數二分之一以上者，應辦理休學。 

三四、學生成績考查結果符合下列規定者，准予畢業，並發給畢業證書： 
(一)學科累計學分達教育部所定課程標準或課程綱要規定。 
(二)各學年德行成績均及格。 
(三)修業期限為日間部未逾五年、夜間部未逾六年。 
    前項第三款所定修業期限，包括重讀、延修期間。但不包括休學期間。 

學生成績考查結果未符合第一項規定者，發給修業證明書。 

三五、學生成績優異，在規定修業年限屆滿前一學期或一學年修滿該科組應修學分且達到下

列各款標準者，得准予提前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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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學業總成績在同一年級居全科成績前百分之五以內。 

      (二)各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均在八十五分以上。 

      (三)取得相關乙級技能檢定證照。 

三六、學生及其家長或監護人對成績考查有疑義時，自寄發成績單或公佈成績日起二週內得

向學校提出申請覆查，逾期概不受理。 

三七、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九十五年八月一日施行。 


